大陸商○○公司在臺辦事處○○年度工作計畫書

1、 本公司簡介（應附最新營業執照影本及大陸地區之企業公示資料截圖）

(1) 成立時間：YYYY/MM/DD
(2) 登記地址：○○省○○市○○街○○路○○號○○樓
(3) 是否為公開發行公司：
(4) 現有前十大股東（法人或自然人）：
(5) 股東有無大陸地區黨政軍背景：
(6) 最終母公司是否為臺灣地區公司：
(7) 主要經營業務：
(8) 前三大客戶：○○公司、○○公司、○○公司
(9) 海外全資子公司、分公司及辦事處：於○國及○國設有○家全資子公司、○家分公司及○家辦事處。
(10) 董事及其他負責人姓名：
2、 在臺從事業務活動類型/本年度工作目標

	本年度工作目標
	業務活動類型


	既有業務維持
	與○○等公司購買○○產品
	採購、簽約

	
	與○○等公司維持聯繫以蒐集市場資訊
	與市場調查有關之統計

	
	自行辦理市場調查（○次）
	市場調查

	預期業務推廣

	向○○等公司報價
	報價

	
	與○○等公司討論合作
	議價、投標、簽約

	
	委託○○公司協助市場調查結果分析
	與市場調查有關之分析


3、 辦事處組織編制及人員規劃（請詳列全部現職人員資料）

	姓名
	職務（職稱）
	業務職掌
	到職日
	備註

	○○○
	
	負責○○業務
	YYYY/MM/DD
	

	○○○
	
	負責○○業務
	YYYY/MM/DD
	

	○○○
	
	負責○○業務
	YYYY/MM/DD
	

	○○○
	
	負責○○業務
	YYYY/MM/DD
	


四、辦事處經費運用計畫(單位：新臺幣元)
	會計項目
	預算金額
	備註


	薪資支出
	
	

	租金支出
	
	

	旅費
	
	

	郵電費
	
	

	水電瓦斯費
	
	

	保險費
	
	

	其他費用

	
	

	合計
	
	


（如有增列欄位，會計項目請參考臺灣證券交易所修訂之「一般行業IFRSs會計項目及代碼」）
五、本年度預計接觸對象說明
(包含預計在臺採購之商品項目及數額、在臺灣地區從事簽約、報價、議價、投標等業務活動情形之往來廠商完整名稱)
	編號
	預計接觸對象名稱
	統一編號
	業務活動內容

	備註


	1
	○○公司
	00000000
	
	

	2
	○○公司
	00000000
	
	

	3
	○○公司
	00000000
	
	


六、本公司所營事業符合「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說明

	本公司所營事業
	對應之「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

	
	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統計分類」代碼及名稱
	經濟部「公司行號及有限合夥營業項目代碼表」代碼及名稱

	………
	
	


（本公司所營事業應至少1項符合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至多臚列3項於本表即可）
七、預期效益
	預期效益

	既有業務聯繫
	維持本公司○○、深化○○關係

	預期業務推廣
	提升本公司○○、開拓○○市場


八、其他說明事項
（1） 代表人相關資訊
1. 姓名：○○○
2. 聯絡方式（電話、手機及電郵）：(00)00000000；0000000000；a@mail.com
3. 最高學歷：
4. 經歷：
	年(月)份
	經歷

	YYYY/MM-YYYY/MM
	


5. 是否具有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等經歷（如有，則請詳列）：
（2） 辦事處主要聯絡人員（編制人數有2人以上者應至少申報2名）
	姓名
	電話
	手機
	電郵

	○○○
	(00)00000000
	0000000000
	a@mail.com

	○○○
	(00)00000000
	0000000000
	a@mail.com


（3） 辦事處可連絡時間：星期○至星期○上午○時至下午○時
	1、 知悉業務活動應依工作計畫書內容辦理，相關事項(如本年度工作目標及內容、組織編制等)如有增刪修正，應事前申報經濟部備查。如有違反，經濟部得逕行廢止在臺灣地區設立辦事處之許可，或依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3條之2第4項規定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25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屆期未停止或改正者，得按次處罰。如涉刑事不法，檢調單位將依法偵辦。
2、 知悉以上申報事項有虛偽不實，即屬違反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第18條第5款規定情形，經濟部得逕行廢止在臺灣地區設立辦事處之許可。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

	3、 
	


大陸商○○公司在臺辦事處○○年度工作計畫書檢核表
	工作計畫書應申報事項（下列填載事項經確認後，請於右方空白欄位打勾(）

	一、本公司簡介
	最新營業執照影本及大陸地區之企業公示資料截圖
	

	
	成立時間及登記地址
	

	
	是否為公開發行公司
	

	
	現有前十大股東
	

	
	股東有無大陸地區黨政軍背景
	

	
	最終母公司是否為臺灣地區公司
	

	
	主要經營業務及前三大客戶
	

	
	海外全資子公司、分公司及辦事處
	

	
	董事及其他負責人姓名
	

	2、 在臺從事業務活動類型/本年度工作目標
	既有業務聯繫/預期業務推廣
	

	
	業務活動類型
	

	
	對應「五、本年度預計接觸對象說明」及前一年度工作報告書後無缺漏或前後矛盾
	

	三、辦事處組織編制及人員規劃
	編制內所有人員姓名
	

	
	職務（職稱）、業務職掌及到職日
	

	四、辦事處經費運用計畫
	會計項目已參考「一般行業IFRSs會計項目及代碼」
	

	
	各項目金額
	

	
	須說明項目已於備註欄位說明
	

	
	「其他費用」金額未逾本項外其他會計項目金額總和之5%計列
	

	五、本年度預計接觸對象說明
	已完整揭露所有預計接觸對象
	

	
	與預計接觸對象為業務活動之類型
	

	6、 本公司所營事業符合「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說明
	所營事業至少1項符合「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
	

	
	所營事業對應之「行業統計分類」代碼及名稱
	

	
	所營事業對應之「公司行號及有限合夥營業項目代碼表」代碼及名稱
	

	七、預期效益
	既有業務聯繫之預期效益
	

	
	預期業務推廣之預期效益
	

	八、其他說明事項
	代表人相關資訊
	

	
	主要聯絡人員姓名、電話、手機及電郵
	

	
	辦事處可聯絡時間
	

	
	其他說明事項（無則免填）
	


� 法規範為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第15條規定；各項表格如欄位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字體及大小：標楷體12號字；行距：固定行高16點；數字皆以阿拉伯數字表示)。


� 本項所附佐證文件無須經公證，然其他申請(變更)許可、登記或申報備查案件之文件仍應依法公證。


� 表格內容僅供參考，請依實際情形增刪修正，並請對應「五、本年度預計接觸對象說明」及前一年度工作計畫書，確認所報內容無缺漏或前後矛盾。


� 本欄位請於「簽約、報價、議價、投標、採購、市場調查、與市場調查有關之統計、整理及分析」範圍內選填；依法不得從事研發行為。 


� 前一年度未有之業務活動，均應填報於此部分。


� 編制內不得有任何類型之工程師（亦不得招募），業務職掌亦不得涉研發行為；應依勞健保相關規定投保，必要時本部得函請相關主管機關稽核。


� 如係本年度新增或與前年度預算金額相差超過10%之會計項目，請於備註欄位說明理由。其餘會計項目可簡要說明預算之編列基礎及方式。


� 本項金額最高不得逾本項外其他會計項目金額總和之5%計列。


� 本欄位請於「簽約、報價、議價、投標、採購、市場調查、與市場調查有關之統計、整理及分析」範圍內選填。


� 請視需求補充業務活動詳細內容或其他說明事項。


� 應以最新營業執照(或章程)所載經營範圍依本部「公司行號及有限合夥營業項目代碼表」提供對應之營業項目代碼資料憑核，並敘明符合正面表列之營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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